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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China Risun Group Limited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07）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有關與凌鋼股份設立合資公司的

進一步公告

茲提述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2019年12月9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旭陽化工有限公司（現在已更名
為旭陽集團有限公司）（「旭陽集團」）與凌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凌鋼股份」）訂立
合資合同，並據此設立合資公司凌源旭陽凌鋼能源有限公司（「旭陽凌鋼」）。除
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自旭陽凌鋼設立後，一直致力於辦理配套焦化項目審批的各項手續及進行項
目方案設計和論證等工作。近日，因旭陽凌鋼經營所需的產能指標未獲相關政
府機關批准，朝陽凌源經濟開發區審批服務局已停止旭陽凌鋼一切審批手續
的辦理。旭陽凌鋼的董事會決定停止該配套焦炭項目建設。旭陽集團將積極與
凌鋼股份研究旭陽凌鋼後續發展事宜。

截止本公告日期，旭陽集團已按照項目資金需求實繳旭陽凌鋼註冊資本人民
幣7,000萬元，本集團預計前期開展工作發生的費用及產生的損失控制在實繳
註冊資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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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整體營運及財務狀況仍然健康及穩健，旭陽凌鋼停止配套
焦炭項目建設對本公司的整體業務營運及財務表現沒有重大影響。本公司將
繼續長遠致力為股東創造可持續的價值。本集團將繼續挖掘新的境內外投資
經營項目，不斷抓住行業合作發展的機遇，通過「多方式增長、多產業發展、多
區域佈局」的業務戰略來擴大本集團業務範圍及持續提升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承董事會命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雪崗

香港，2021年7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雪崗先生、張英偉先生、韓勤亮先生、王
風山先生、王年平先生及楊路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康洹先生、余
國權先生及王引平先生。


